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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通市第十二届运动会
暨第三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实施方案的通知 

通政办发〔2021〕23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苏锡通科技产

业园区、通州湾示范区、南通国际家纺产业园区管委会，市各委、

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南通市第十二届运动会暨第三届全民健身运

动会将于2021年5~10月份举办。现将《南通市第十二届运动会暨

第三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4月21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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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第十二届运动会暨第三届 

全民健身运动会实施方案 

 

为认真做好南通市第十二届运动会暨第三届全民健身运动

会（以下简称“市十二运”）各项筹备和组织实施工作，制定如

下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大力

推进体育强市建设，以“全民健身、激扬江海”为主题，按照“精

彩、热烈、圆满、节俭”的办会原则，加强组织领导，精心组织

实施，努力把市十二运办成“体育的盛会、人民的节日”，进一

步培养和发现体育后备人才，完善更高水平的公共体育服务体

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进一步展示南通经

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和全市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进一步

激励全市上下奋力建设长三角一体化沪苏通核心三角强支点城

市，勇当全省“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排头兵，不断

把“强富美高”新南通建设推向前进。 

二、主办和承办单位 

市十二运由南通市人民政府主办，由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市

委老干部局、市教育局、市农业农村局、市体育局、市总工会、

市体育总会承办。 

三、部别及竞赛项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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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十二运分别设中小学生部、职工部、市级机关部、老年部、

农民部、大中专院校部和社体部等7个部别，共37个竞赛项目。 

（一）中小学生部设田径、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羽

毛球、摔跤、击剑、跆拳道、少儿快乐体操10个项目。 

（二）职工部设乒乓球、羽毛球、拔河、定向越野、游泳5

个项目。 

（三）市级机关部设乒乓球、羽毛球、游泳3个项目。 

（四）老年部设门球、乒乓球、象棋3个项目。 

（五）农民部设广场舞、拔河、农民特色趣味赛（5分钟50

米抗旱提水保苗、60米滚铁环、徒手抓鱼、无人机定点抓取、田

园定向越野）3个项目。 

（六）大中专院校部设篮球、足球、排球、啦啦操4个项目。 

（七）社体部设气排球、龙舟、航空模型、体育舞蹈、中国

象棋（网赛）、围棋（网赛）、健美、健美操、跳绳9个项目。 

四、时间和地点 

（一）时间：比赛于2021年5月—10月期间进行，开、闭幕

式分别于9月中下旬和10月中下旬举行。其中，中小学生部田径、

职工部定向越野、市级机关部乒乓球、老年部门球、农民部广场

舞、大中专院校部篮球、社体部健美等7个项目于开、闭幕式期

间集中举行；其余各项比赛由各部先期举办。 

（二）地点：各项比赛在南通市区及各县（市）、区进行，

开、闭幕式分别在南通市体育运动学校、南通大剧院举行。 

五、参赛对象及赛事组织 

（一）参赛单位：各县（市）、区分别组成代表团参加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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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市级机关部门、各大中专院校分别以单位和学校名义参加

机关部和大中专院校部比赛。 

（二）赛事组织：中小学生部的比赛由市体育局、市教育局

组织实施；职工部的比赛由市总工会组织实施；市级机关部的比

赛由市级机关工委组织实施；老年部的比赛由市委老干部局组织

实施；农民部的比赛由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实施；大中专院校部的

比赛由市教育局、市体育局组织实施；社体部的比赛由市体育总

会组织实施。市体育局负责协调、指导各部的比赛。 

六、开幕式和闭幕式 

（一）开幕式： 

时间地点：2021年9月下旬在南通市体育运动学校举行。 

出席对象： 

1. 市四套班子全体领导，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检察院

检察长；  

2. 省体育局领导； 

3. 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秘书长，市四套班子相关副秘

书长； 

4. 市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分管负责同志； 

5. 各县（市）、区党委或政府主要领导，各县（市）、区

政府分管领导； 

6. 各县（市）、区教体局（文体旅局、社会事业局）主要

负责同志、分管负责同志； 

7. 南通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代表； 

8. 部分市党代表、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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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部分劳模代表、老干部代表、企业家代表。 

主要议程： 

1. 运动员入场； 

2. 市政府主要领导致开幕辞； 

3. 省体育局领导致贺词； 

4. 运动员代表宣誓； 

5. 裁判员代表宣誓； 

6. 市委主要领导宣布开幕； 

7. 文体表演。 

开幕式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主持。 

开幕式文体表演由市文广旅局、体育局共同指导，南通文体

会展有限公司负责实施，节目立足挖掘本土文化、体育表演项目，

展示各县（市）、区全民健身新气象，充分调动群众文化团体、

体育协会的积极性。 

（二）闭幕式： 

时间地点：2021年10月中下旬在南通大剧院举行。 

出席对象： 

1. 市四套班子分管领导； 

2. 各县（市）、区政府分管领导； 

3. 市各相关部门和单位分管负责同志； 

4. 各县（市）、区教体局（文体旅局、社会事业局）主要

负责同志、分管负责同志； 

5. 运动员代表； 

6. 获奖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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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议程： 

1. 总结市十二运赛况； 

2. 宣读表彰决定； 

3. 文体表演，并穿插进行颁奖。 

闭幕式展演由市文广旅局、体育局共同指导，南通文体会展

管理有限公司负责实施。 

七、实施步骤和时间安排 

（一）筹备阶段 

1. 起草修订市十二运《实施方案》、组委会人员建议名单

和《竞赛规程总则》；成立市十二运组委会，召开组委会第一次

会议，讨论明确办赛任务和职责分工；确定开、闭幕式相关内容；

下发《实施方案》等相关文件；各部制定下发单项竞赛规程，明

确各比赛项目的具体时间和办赛单位；组织第一次报名。（1－5

月） 

2. 设计会徽、秩序册以及竞赛成绩管理软件；检查落实各

部比赛报名和场地准备情况。（5月） 

3. 召开市十二运新闻发布会；形成开、闭幕式创意设计，

分解落实开、闭幕式表演任务。（5月） 

（二）比赛阶段 

1. 精心组织各部开幕式前的各项比赛（部分部别相应比赛

在市运会开、闭幕式期间举行）。（5－8月） 

2. 召开各代表团联络员第一次会议，部署开、闭幕式相关

工作；推进开、闭幕式排练。（7月） 

3. 在市各新闻媒体开设专栏和专题，组织系列报道，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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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报道；继续推进开、闭幕式排练。（8月至开幕式前） 

4. 召开组委会第二次联络员会议，听取开、闭幕式文体表

演准备情况汇报；做好开、闭幕式期间相关比赛承办工作；做好

各部成绩统计和颁奖工作。（9月中下旬） 

（三）总结阶段 

做好市十二运各项总结工作，对组织实施工作成绩突出的集

体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10月上旬） 

八、组织领导和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由分管副市长牵头、市相关部门

和各县（市）、区负责人参加的市十二运组委会，负责研究、协

调、解决市十二运相关重大问题、重点事项。组委会办公室设在

市体育局，与相关职能办公室具体负责市十二运各阶段工作的组

织实施、联络协调、督查指导等工作。各县（市）、区，各部别、

各参赛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落实专人，各负其责，密切配合，

齐心协力做好相关实施工作。 

（二）加强疫情防控。实施承办单位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制，

有效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切实保障赛事活动安全。各竞赛

委员会须成立赛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在承办地疫情防控指挥部

的指导下，切实加强疫情防控组织领导，全面做好赛事活动疫情

防控和应急处置工作。 

（三）落实经费保障。根据开、闭幕式以及各部竞赛规模、

比赛项目设置，市十二运经费已列入财政预算，从体彩公益金中

列支。各承办单位要本着节俭办赛原则，合理确定比赛项目，适

当压缩竞赛规模，从严控制办赛经费。所需经费由市财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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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社会各界多渠道赞助、资助。要建立健全经费审核等相关制

度，加强监督检查，确保经费使用公开、操作规范。 

（四）强化协同配合。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增强责任感和合

作意识，协同抓好各项筹备和组织工作。体育部门要发挥牵头主

导作用，健全协同机制，抽调得力人员，集中精力推进工作。公

安、卫健、城管等相关部门要围绕比赛特别是开、闭幕式等重点

环节，完善工作预案，落实应急举措，确保各项工作紧张有序，

高效运作。要加强舆论宣传，通过开设专题专栏等形式，充分调

动各方面创造性、积极性，形成共同关心、支持和参与十二运的

良好氛围。 

 

附件：1. 南通市第十二届运动会暨第三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竞赛规程总则 

2. 南通市第十二届运动会暨第三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各部门工作任务 

3. 南通市第十二届运动会暨第三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组织委员会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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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南通市第十二届运动会暨第三届全民健身 

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 

 

一、比赛时间和地点 

（一）时间：比赛于2021年5月－10月期间进行，开、闭幕

式分别于9月中下旬和10月中下旬举行（方案另定）。其中，中

小学生部田径、职工部定向越野、市级机关部乒乓球、老年部门

球、农民部广场舞、大中专院校部篮球、社体部健美等7个项目，

于开、闭幕式期间集中举行；其余各项比赛由各部先期举办。 

（二）地点：各项比赛在南通市区及各县（市）、区进行，

开、闭幕式分别在南通市体育运动学校、南通大剧院举行。 

二、部别及竞赛项目设置 

南通市第十二届运动会暨第三届全民健身运动会（以下简称

市十二运）分别设中小学生部、职工部、市级机关部、老年部、

农民部、大中专院校部和社体部等7个部别，共37个竞赛项目。 

（一）中小学生部设田径、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羽

毛球、摔跤、击剑、跆拳道、少儿快乐体操10个项目。 

（二）职工部设乒乓球、羽毛球、拔河、定向越野、游泳5

个项目。 

（三）市级机关部设乒乓球、羽毛球、游泳3个项目。 

（四）老年部设门球、乒乓球、象棋3个项目。 

（五）农民部设广场舞、拔河、农民特色趣味赛（5分钟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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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抗旱提水保苗、60米滚铁环、徒手抓鱼、无人机定点抓取、田

园定向越野）3个项目。 

（六）大中专院校部设篮球、足球、排球、啦啦操4个项目。 

（七）社体部设气排球、龙舟、航空模型、体育舞蹈、中国

象棋（网赛）、围棋（网赛）、健美、健美操、跳绳9个项目。 

三、代表团组成 

（一）海安市、如皋市、如东县、启东市、崇川区、通州区、

海门区、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通州湾江

海联动开发示范区分别以各自代表团名义参加中小学生部、职工

部、老年部、农民部、社体部五个部的比赛。 

（二）市级机关各部门以单位名义参加市级机关部比赛。 

（三）各大、中专院校以学校名义参加大中专院校部比赛。 

四、运动员资格 

（一）运动员必须是经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民。 

（二）运动员参赛必须符合各参赛项目竞赛规程的规定。 

（三）一个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单位参加一个部的比赛。凡

按年龄划分组别的项目，运动员不得越组参加比赛。 

（四）参加中小学生部比赛的运动员必须持有公安部门制发

的二代身份证。 

（五）参加职工部、市级机关部比赛的运动员必须提交本人

所代表单位的社保缴费记录和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为专业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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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须是2018年12月31日之前退役的方能参赛。 

（六）参加农民部比赛的运动员，必须是持有当地公安部门

制发的南通籍身份证件的人员，在校学生不得参加农民部比赛。 

（七）参加老年部比赛的运动员，必须是持有公安部门制发

的身份证件的南通籍离、退休人员。 

（八）参加大中专院校部比赛的运动员必须是具有南通各院

校正式学籍的在校学生。 

（九）市健雄中学、市少体校、市高水平运动队、市体育运

动学校、省体校适龄学生可代表原输送单位参加中小学生部比赛

（占名额）。如原输送单位不参加比赛，则可代表承训单位所在

的行政区域参赛。 

（十）坚决杜绝在运动员资格上弄虚作假、搞不正之风，确

保良好赛风赛纪。对弄虚作假、搞不正之风者依法依规予以严肃

处理，取消“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资格。 

五、报名 

（一）各县（市）、区代表团设团长1名，副团长2~3名，联

络员1名。 

（二）第一次报名于2021年5月10日截止，各县（市）、区

代表团需将参加项目报南通市体育局竞技体育处（地址：南通市

崇文路2号，邮编：226007）；第二次报名按单项规程规定执行。

逾期报名作弃权处理，一经报名不得更改。 

六、竞赛组织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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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部的比赛由市体育局、市教育局组织实施，职工部

的比赛由市总工会组织实施，市级机关部的比赛由市级机关工委

组织实施，老年部的比赛由市委老干部局组织实施，农民部的比

赛由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实施，大中专院校部的比赛由市教育局、

市体育局组织实施，社体部的比赛由市体育总会组织实施。市体

育局负责协调、指导各部的比赛。 

七、竞赛办法 

（一）各部各项目比赛办法按各单项规程规定执行。 

（二）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各项目最新竞赛规则和有关

补充规定。 

（三）各项目参赛单位凡少于2个（含2个），则取消该项目

比赛；单项比赛只有1人（队、对）参赛，则取消该项比赛。 

（四）裁判长及仲裁委员由市体育局竞赛部门统一选派。 

八、录取名次及奖励办法 

（一）各项比赛均录取前六名，按9、7、6、4、3、2计分。

其中，中小学生部的篮球、排球项目按四倍计分，足球项目按五

倍计分。 

（二）设代表团总分名次奖，奖励一等奖（2名）、二等奖

（3名）、三等奖（5名）（总分按各部总分之和计算，中小学生

部按1.5系数计入）。 

（三）设各部团体总分名次奖，奖励前六名（按各单项名次

分之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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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级机关部、大中专院校部按各单项名次分之和计算

各单位（学校）名次，分别奖励前六名。 

（五）设中小学生部金牌、团体名次奖，分别奖励前六名（按

金牌、总分列前的6个单项牌、分之和计算）。 

（六）设中小学生部输送奖。按2017年~2020年各县（市）、

区向省优秀运动队输送运动员人数多少排列名次，奖励前六名。 

（七）设代表团体育道德风尚奖、竞赛优秀组织奖和全民健

身活动优秀组织奖（办法另定）。 

九、团旗和服装 

（一）团旗：团旗规格为2×3米，由各参赛单位自备，文字

统一称“XX县（市）、区”、“南通市市级机关”、“南通市

大中专院校”等，颜色、字体不限。 

（二）服装：运动员比赛服装必须符合各单项竞赛规则要求。

参加开幕式入场服装必须整齐统一，款式由各代表团、各部自行

安排。 

十、市十二运由南通市人民政府主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

市委老干部局、市教育局、市农业农村局、市体育局、市总工会、

市体育总会负责承办。 

十一、本竞赛规程总则由市体育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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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南通市第十二届运动会暨第三届全民健身 

运动会各部门工作任务 

 

一、市委宣传部 

全面负责市十二运的新闻宣传工作。指导南通各新闻媒体的

宣传报道工作；制定新闻宣传计划。 

二、市级机关工作委员会 

全面负责组织实施市级机关部竞赛工作。按照国家体育总局

审定的最新竞赛规则起草市级机关部乒乓球、羽毛球、游泳各单

项竞赛规程；落实符合竞赛规则的比赛场地、器材及竞赛所需物

品；配备必需的竞赛管理队伍及裁判员队伍；做好赛场内外布置、

观众组织和有关宣传工作；赛前30天拟订补充通知，编制秩序册

和成绩册，准备好各类竞赛材料；负责比赛期间安全工作，制定

安全保障预案，做好突发事件等的应急处置。 

三、市委老干部局 

全面负责组织实施老年部竞赛工作。按照国家体育总局审定

的最新竞赛规则起草老年部门球、乒乓球、中国象棋各单项竞赛

规程；落实符合竞赛规则的比赛场地、器材及竞赛所需物品；配

备必需的竞赛管理队伍及裁判员队伍；做好赛场内外布置、观众

组织和有关宣传工作；赛前30天拟订补充通知，编制秩序册和成

绩册，准备好各类竞赛材料；负责比赛期间安全工作，制定安全

保障预案，做好突发事件等的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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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教育局 

全面负责组织实施大中专院校部竞赛工作。按照国家体育总

局审定的最新竞赛规则起草大中专院校部篮球、足球、排球、啦

啦操各单项竞赛规程；落实符合竞赛规则的比赛场地、器材及竞

赛所需物品；配备必需的竞赛管理队伍及裁判员队伍；做好赛场

内外布置、观众组织和有关宣传工作；赛前30天拟订补充通知，

编制秩序册和成绩册，准备好各类竞赛材料；负责比赛期间安全

工作，制定安全保障预案，做好突发事件等的应急处置。 

五、市农业农村局 

全面负责组织实施农民部竞赛工作。按照国家体育总局审定

的最新竞赛规则起草农民部广场舞、拔河、农民特色趣味赛（5

分钟50米抗旱提水保苗、60米滚铁环、徒手抓鱼、无人机定点抓

取、田园定向越野）各单项竞赛规程；落实符合竞赛规则的比赛

场地、器材及竞赛所需物品；配备必需的竞赛管理队伍及裁判员

队伍；做好赛场内外布置、观众组织和有关宣传工作；赛前30

天拟订补充通知，编制秩序册和成绩册，准备好各类竞赛材料；

负责比赛期间安全工作，制定安全保障预案，做好突发事件等的

应急处置。 

六、市体育局 

负责协调、指导各部的比赛；负责起草实施方案及规程总则；

负责各部裁判长的委派；负责组织实施中小学生部竞赛工作，按

照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竞赛规则起草部中小学生部田径、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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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摔跤、击剑、跆拳道、少儿

快乐体操各单项竞赛规程；落实符合竞赛规则的比赛场地、器材

及竞赛所需物品；配备必需的竞赛管理队伍及裁判员队伍；做好

赛场内外布置、观众组织和有关宣传工作；赛前30天拟订补充通

知，编制秩序册和成绩册，准备好各类竞赛材料；负责比赛期间

安全工作，制定安全保障预案，做好突发事件等的应急处置。 

七、市总工会 

全面负责组织实施职工部竞赛工作。按照国家体育总局审定

的最新竞赛规则起草职工部乒乓球、羽毛球、拔河、定向越野、

游泳各单项竞赛规程；落实符合竞赛规则的比赛场地、器材及竞

赛所需物品；配备必需的竞赛管理队伍及裁判员队伍；做好赛场

内外布置、观众组织和有关宣传工作；赛前30天拟订补充通知，

编制秩序册和成绩册，准备好各类竞赛材料；负责比赛期间安全

工作，制定安全保障预案，做好突发事件等的应急处置。 

八、市体育总会 

全面负责组织实施社体部竞赛工作。按照国家体育总局审定

的最新竞赛规则起草部社体部气排球、龙舟、航空模型、体育舞

蹈、中国象棋（网赛）、围棋（网赛）、健美、健美操、跳绳各

单项竞赛规程；落实符合竞赛规则的比赛场地、器材及竞赛所需

物品；配备必需的竞赛管理队伍及裁判员队伍；做好赛场内外布

置、观众组织和有关宣传工作；赛前30天拟订补充通知，编制秩

序册和成绩册，准备好各类竞赛材料；负责比赛期间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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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安全保障预案，做好突发事件等的应急处置。 

九、市公安局 

负责各赛场和开、闭幕式场内外安全保卫及交通秩序维护工

作。 

十、市财政局 

负责市十二运的经费保障工作。 

十一、市城市管理局 

负责开、闭幕期间的城市管理及会场周边环境整治工作。 

十二、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负责指导开、闭幕式文体表演。 

十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负责运动会期间防疫指导及比赛医疗救护协调保障工作。 

十四、共青团南通市委员会 

负责组织志愿者参与开、闭幕式现场服务。 

十五、市气象局 

负责提前7天动态提供开幕式当天24小时气象预报。 

十六、南通供电公司 

负责开、闭幕式现场电力保障工作。 

十七、南通大学 

配合做好开幕式入场式的相关工作。 

十八、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负责组成代表团参加中小学生部、职工部、老年部、农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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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体部举办的各项比赛；精心准备高质量的开幕式文体展演节

目。 

十九、南通文体会展管理有限公司 

负责开、闭幕式文体表演的策划、组织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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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南通市第十二届运动会暨第三届全民健身 

运动会组织委员会成员名单 

 

为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做好南通市第十二届运动会暨第三届

全民健身运动会的各项工作，市政府决定建立南通市第十二届运

动会暨第三届全民健身运动会组织委员会。现将组委会成员名单

通知如下： 

名誉主任：王  晖  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 

主    任：赵闻斌  市政府副市长 

副 主 任：李欣彤  市委办公室二级巡视员 

周  健  市政府副秘书长 

江  华  市体育局局长、市体育总会主席 

袁鸿飞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老干部局局长 

赵男男  市委市级机关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书记 

郭毅浩  市教育局局长、市委教育工委书记 

汤  雄  市民政局局长 

朱进华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葛志娟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 

委    员：陈  锋  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市委巡

察办主任 

周锦南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韩  强  市委市级机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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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凯峰  市委老干部局四级调研员（市管） 

王必伟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 

杨立荣  市教育局副局长 

贲友华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杜松华  市公安局副局长 

陈太山  市民政局三级调研员 

张  平  市财政局副局长 

姜宇敏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王保忠  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 

段土生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助理 

顾  建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 

王  霞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 

曹  忠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主任 

张云飞  市体育局副局长 

黄  燕  市总工会副主席 

周  滢  共青团南通市委员会副书记 

朱  云  市妇女联合会副主席 

张  鹏  市气象局副局长 

李秋实  南通供电公司副总经理 

顾菊平  南通大学副校长 

卢  林  海安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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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鸾  如皋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三级调

研员 

陈晓莉  如东县政府副县长 

黄  静  海门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三级调

研员 

黄  晨  启东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 

张劲松  通州区政府副区长、三级调研员 

周卫平  崇川区政府副区长、党组成员 

刘  锋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

会副主任 

唐  亮  江苏南通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党工委

委员，江苏南通苏通科技产业园区党

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徐宏华  江苏省通州湾江海联动开发示范区党工

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唐林林   南通文体会展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 

组委会下设办公室，主任由江华同志兼任，副主任由张云飞

同志兼任，办公地点设在市体育局内。 


